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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推廣美學理念，落實文化近用權並充實生活內

涵，提升美學素養，特開設生活美學研習班(以下簡稱本班)。 

第二條  為建立本館生活美學研習活動制度，維護學員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第三條  本班簡章印製、宣傳招生、開班、修訂研習活動實施要點、處理民眾意見反映、召開教

師甄審委員會、核准教師請假、核發結業證書及研習時數、藝文研習日誌意見處理、開班資料輸

入、學員資料輸入建檔、藝文研習日誌製作、學員退費通知及其他交辦事項等，由本館推廣輔導

組負責。 

第四條  本班場所管理、清潔與維護及器材用品之採購、保管、報名費處理及教師鐘點費之核發，

由本館行政室負責。 

第五條  本班活動之會計事務處理，由本館主計機構負責。 

第六條  本班招生簡章於每期招生報名前十五天印製完成。  

第七條  參加本班課程者一律須於報名期限內自行上網報名。 

第八條  本班課程招生名額由本館訂定之，未達開班名額者不予開班。 

第九條  報名及繳費： 

   (一)  報名時間：每年 11 月、5 月公告下一年度受理時間，為期二週。  

      1、網路報名。 

      2、現場電腦報名(本館提供電腦供民眾自行使用)。 

 

   (二)  繳費方式： 



      1、現場繳費。 

      2、ATM、超商、郵局繳費（須另付手續費）。 

      3、行動支付繳費。 

   (三)  各期報名及繳費詳細日期、時間以本班招生簡章規定為準。 

第十條  報名繳費後，如於規定期限內申請退費或遇特殊突發事故無法上課者，可檢具證明文件，

依本館規定申請退費。申請轉班者，於規定期限內，重新上網報名並檢具繳費收據及研習證辦理： 

   (一)  加退選：開課前一週和開課第一週使用網路加退選，為期二週。 

   (二)  加退選及加退選繳費、退費詳細日期、時間以本班招生簡章規定為準。  

第十ㄧ條  為配合本班報名費收入繳庫期限，申請退費規定如下： 

   (一)  上課後加退選期間(本館規定期限內)，可全額退費。 

   (二)  上課後未逾當期課程三分之一者，得退費三分之二。 

   (三)  上課後已逾當期課程三分之一者，不得申請退費。 

   (四)  學員於超過本館規定之退費期間，倘因意外或不可抗拒因素而致傷殘無法上課者，得以

按當期應上課節數，依比例申請部分退費；退費申請應自事實發生日起二週內，由本人或委託代

理人檢附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診斷證明書正本，前來本館辦理退費事宜，逾期不再受理。  

第十二條  本班最低開班名額為十二人，新進教師第一次開課人數為八人（特殊班另由本館決定），

未達開班人數之班別，由本館通知學員轉班或退費，並限於規定期限內持收據或證明文件辦理，

逾期恕不受理。  

第十三條  學員之基本資料（姓名、電話、住址）僅供本班業務聯繫使用，依據個資法規定採保

密原則。 

第十四條 本班教師之相關規定，依「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生活美學研習班教師甄審、聘用及解

聘實施要點」辦理。  

第十五條 本班分 2 期開課，每期上課 16 週，假日及國定紀念日照常上課（春節、清明節、端

午節、中秋節及台南市政府發佈天然災害停課日停課，惟仍於當期內需擇日補課）。 

第十六條 本班收費標準由本館參酌相關機構、團體辦理之研習收費訂定。  

第十七條 符合下列條件者，享有報名優惠： 

   (一)  曾任前期研習活動學員長、副學員長，服務熱心，經指導教師推舉或督導人員證明者，

享有 8 折優惠。 

   (二)  身心障礙人士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享有 8 折優惠。  

   (三)  本館現任指導老師及志工，享有 5 折優惠。 



   (四)  舊學員憑前期研習證報名，享有 9 折優惠。  

   (五)  本館員工參加本班課程，享有 5 折優惠。 

第十八條  本班材料費之收費標準由指導教師自訂，經本館審核，刊印於招生簡章上，供學員參

考。 

第十九條 凡個人使用之樂器、材料、文具、課本、講義等請自備，學員繳交之報名費，不含上

述物品之供應。 

第二十條 指導教師及學員有問題可隨時填寫研習活動意見表，註明班別、姓名及詳填反映意見，

送本館或逕投意見箱。本館接獲意見表後須於一週內辦理並回覆陳請人。  

第廿ㄧ條  本要點經館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